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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中立法的空缺、体制的限制、权利意

识的淡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加强农民

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等是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

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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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民工作为新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对城市的

繁荣和经济的发展来说,功不可没。 但由于该群体

流动性强、社会救助的权利意识薄弱等特点,而我国

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社会救助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

不健全、政府救助资金补给不足等原因,农民工的生

存和发展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社会保障机制又将农

民工排除在外,使他们沦为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遇
到困境若得不到及时救助,会陷入生存危机。 无法

获取安全和归属感的这一特殊群体,无形中增加了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故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摇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明显缺陷

“社会救助,作为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子系统,是指国家或社会主体根据法律规

定,并按照相关程序和标准,向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

困境或者无力维护其权益的社会成员提供援助与支

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冶 [1] 社会救助是社会进步和

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

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构架已

初步形成,其主要内容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
村困难户救助和“五保户冶救助、灾害救助以及其他

救助[2]。 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
应该看到,现行社会救助体系还有很多不足,尤为突

出的就是农民工社会救助权的保障问题。 就我国目

前来看,只有少数发达地区的用人单位为部分农民工

办理了医疗、失业、养老保险手续,缴纳保险费,比例

甚微,大多数地方的用人单位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起码

的劳动福利和相应的社会救助保障[3]。 如最低生活

保障上,我国已经普遍建立起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但是能够享受该项制度保障的对象仅限于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村户口的城市居民,
这样,就让农民工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这项社会救助

制度完全无缘。 又如失业救助上,农民工从事的大多

是城市工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且危险系数高的工

作,工资水平却无法达成正比,而且拖欠工资的现象

普遍严重,故每年农民工因讨要工资无果而发生的伤

亡案件不在少数[4]。 当农民处于失业期间,却因制度

的缺陷,不能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失业补助,在没有

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过去的积蓄或借钱

维持生活,或者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去。 我国位

于一些大城市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已经开展一系

列活动,建立起了以医疗救助、司法援助、教育救助为

主体的农民工社会救助项目,但资金筹措及运转难度

较大,且政府没有担负起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职责,支
持力度不够,所以,并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社

会救助体系。

二摇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是由诸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主要归结为:体制原因、立法原因、法律意识

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方面。
(一)体制的限制

农民工社会救助权益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

离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农民工在

城市虽然付出了比大多数城市工人更多的劳动,但
由于是农村户口,始终贴着“农民冶的标签,城市的

一系列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都被

排除在外,而社会救助制度也将农民工群体边缘化。
有人说,农民工是有土地的“工人冶,就算在城市无

法生存,还可以选择回农村去。 因此,不必将他们纳

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5]。 然而,农民工能从农村社

会救助体系中获得的帮助很有限。 现行的农村社会

救助主要由农村非灾害救助、灾害救助、农村优抚组

成[6]。 这些救助项目的对象中并不包括那些身强

力壮、有工作意愿而没有工作机会的贫困农民工,也
不包括那些年龄偏大、体力衰退、技能缺乏的农民

工。 由于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的匮乏、救助力度的微

小,那些在城市务工过程中患职业病、因工伤残、丧
失工作能力的农民工,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根本

得不到帮助或者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帮助,连基本

生活都难以维持。 现代社会保障应是建立在民主和

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是关乎人们生存、发展的正

义举措,政府有义务为保障民生而承担依社会发展

水平和国家财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然责

任[7]。 我国近几年来,社会救助资金的支出虽逐年

增加,但总体看,该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

的比例较低,供需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有观点认为:
政府承担城镇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负担

已超重,根本无力承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8]。 当

然,各级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财政支出压力巨大,
在供求不平衡的状态下,政府只能采取就重避“轻冶
的办法应对,而农民工就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也就丧

失了获得保障的权利。
(二)立法的空缺

《宪法》第 45 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

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 而依照我国《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 3 条中关于养老、失业保

险费的征缴范围的规定,只有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

其职工才在上述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之内,显然,农民

工不具备主体资格。 该暂行条例中的规定与宪法存

在明显的法律冲突。 社会保障权,应是全体公民享

有的权利,而不应成为少数“市民冶的权利[9]。 我国

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 56% ,
农民工作为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分子,又为城市建

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被纳入法律和政策保障的

范畴。 虽然,我国于 2008 年 8 月 16 日出台了社会

救助法(征求意见稿),但到目前为止,社会救助法

仍未面世。 立法上常以“条例冶、“意见冶、“(试行)
办法冶及“通知冶等低位阶的文件形式出现,但这些

零散性的规则及“部门立法冶所衍生的部门利益问

题容易导致各部门之间规则的衔接性差,且这种政

出多门的做法也使得社会救助工作的随意性较大,
难以形成合力。 基于现行立法状况,社会救助工作

忽视农民工这一群体似乎也就成了必然。
(三)权利意识的淡薄

农民工因为生活所需,到城市务工,他们中大多

数人家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制观念、权利意识

淡薄。 一旦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或被侵犯其权益的事

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选择极端方式应对。 典型的

个案就是雇主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有包工头携

款潜逃,令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无处讨要工资,甚至连

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有。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农民

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有了一定提高,
但在困境不断的现实面前,仍有一大部分农民工无力

应对,在真正与侵权行为交锋时选择忍受和放弃。
(四)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

我国关于社会救助的支持系统中非政府组织为

数不多且发展不完善,其缺陷主要体现为:法律依据

空缺、政府补给有限、管理体制落后,法规制度不健

全、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筹资能力不足、没有建立

健全制衡的运作机制,使得社会组织在农民工社会救

助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民工在权利遭受侵害

时,无法及时有效地寻求到社会支持系统的救助。

三摇 关于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几点思考

(一)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

1、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提供主体是国家,而
社会救助的直接提供者是农民工流入地政府。 因

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

户籍登记制度,取消落户口时的种种限制,允许农民

在城镇落户,为实现农民工的社会经济权利提供制

度保障。 户政管理和劳动管理部门应统筹城乡劳动

力就业问题,让企业拥有最大化的用人自主权,禁止

以任何形式歧视农民工。
2、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渠道农民工救助资

金筹集机制。 在政府加大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财政投

入的同时,可发行特种债券,开征特殊税种,建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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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救助资金来源渠道,整合社会资源,让社会捐助

制度化、市场运作化。
3、我国城镇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采取的是集散

结合的管理模式,笔者认为,应改集散结合为集中管

理模式,将农民工的所有社会救助项目全部统一在

一个管理体系内,建立集中而独立的农民工社会救

助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政

策落实不力、相应机构或部门不作为的现象,真正改

变农民工社会救助工作的现状。
(二)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

1、将宪法上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基本权利内容具

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

或修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为农

民工的权利救助提供制度保障。
2、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制定《工资法》、

《反就业歧视法》、《职业安全法》,完善社会保障立

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早制定《社会保障

法》、《社会救助法》、《 社会福利法》等法律。
3、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自身职责,严

格按《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确保农民工和用工单

位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竭力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督促用工单位和雇主积极改善劳动条件,消除生

产中的不安全因素。
4、修改《选举法》,增加农民工的话语权。
5、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其权利保障不是

某一部法律就足以成就的,需要由上至下宪法和各

部门法的综合协作,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为农民工

制定保护其权益的专门法。
(三)加强农民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政府的职

责所在。 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政府对农民工在

内的劳动者实行保护,最直接的部门就是劳动监察

部门[10]。 然而,从目前的执法监督实践来看,执法

监督机构级别不高、执法监督力量不足、执法监督措

施不力和执法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依然突出。
故应当从提升监督机构地位、确保监督权威、加快立

法进程、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扭转执法观念、健全执

法监督培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执法监督规范、强
化过程监督等方面建构和完善农民工权利的执法监

督机制。 政府应当强化培训,提升农民工的综合素

质。 现实中,执法机关执法不力、执法不严,执法机

关与用人单位的雇主之间大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也是造成农民工权利被侵害的原因之一。 因此,
必须建立责任承担制度,督促执法者尽职尽责,主动

执法;完善相关监督体制,加大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充分保障农民工人权权益。
(四)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

司法救助是农民工权利保护最终也是最权威的

手段,但司法实践中诉讼费用高、周期长,举证和执

行困难,让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举步为艰甚至望

而却步。 笔者认为,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
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势在必行。

(1)实行类似于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冶的争议

解决机制。 缩短争议处理的时间,减少争议处理的

成本,确保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得到尊重和体现。
(2)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有关拖欠工资、

职业病及工伤的劳动争议都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因为劳动争议发生后,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收

集证据的能力明显强于原告,同时举证倒置制度可

以促进用人单位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3)减免或缓交诉讼费用。
(4)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管理机制,在继续完

善现行各种类型的法律援助机制的同时,建立专门

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

建立一个服务性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成员可

由公务员、律师、记者、医护人员、学者和基层群众代

表组成,他们分别行使政府、法律援助、社会舆论、理
论研究和监督职能,专门负责处理农民工权利保护

的焦点问题和相关争议。 该组织可以给农民工发放

会员证,建立专门的网络系统,将农民工的相关信息

进行系统化管理,形成全国范围的农民工信息网络,
可迅速、便捷地通过网络链接,随时获取相关资料和

信息,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立法及理论

研究机构提供全面化、专业化、定量化的信息和案

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作为农民工利益表

达的咽喉,负责对农民工提供信息、组织法律法规学

习、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等,帮助农民工克服个体无法

消除的局限性因素,增强他们在与社会强势集团博

弈时的能力,同时还要拓宽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保
证农民工向政府的信息传递。

(2)建立职业培训和公共卫生、疾病预防知识

的学习,多渠道多途径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增强其

生存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3)建立义诊组织,进行阶段性、地域性的义诊

活动,实行阶段性、地域性的义诊活动,为农民工提

供充分的医疗服务,帮助他们维护良好的健康状态。
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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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障和实现的程度,农民工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

特殊群体,其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也成为各个国家共

同关注的焦点,我国也不能例外。 只有彻底改变和

解决农民工权利缺失的现状,在保障其生存发展的

基础之上,将人权理念运用到社会救助实践,才能真

正实现改善民生、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

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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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has obvious defects in our country, mainly due to the legislation vacan鄄
cie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weak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non鄄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perfect development of other so鄄
cialsupport systems. Adjusting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social assistance for migrant workers, improving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pro鄄
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remodeling judicial relief mecha鄄
nism for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are major measures to im鄄
prove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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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in Hengyang City

FANG Ming,LIAO Jian鄄jun,YANG Xi鄄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Cultural atmosphere fitting the regional features can be integrated and created by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is integration will add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vernacular cultures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tourists. Based on the basic con鄄
cep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state鄄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in Hengyang City, explains
the crisis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is facing,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dings will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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